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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雙方分別為： 

 

甲方：中港通旅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校巴營辦商”） 

公司註冊編號：866195 

聯絡地址：深圳南山區粵海工業村（動漫園）5 棟 1 樓 104-133 室 

口岸地址：深圳灣口岸邊檢 2 號哨外側的過境旅客服務中心內的 1 號場地位置 

收生及投訴熱線：        （852）2230 3022         400 8822 322 （國內）  

服務熱線：              （755）8375 1066       （755）8375 1032  

傳    真：              （852）3010 6860  

QQ 查詢：400 8822 322 /1002 

 

 

 

 

 

 

 

 

 

 

 

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就校曆表上正常上課日提供接送跨境學童校巴服務，本著平等互利原則，達成如下協

議，共同遵守： 

(一)  服務詳情：校巴營辦商按校曆日在以下地點接送上述學童（詳細地址見附件） 

 

 

 

 

 

 

 

 

 

 

 

 

 

 

 

(二)  服務內容： 

1 服務日期：以學校提供予校巴營辦商的校曆表爲準； 

2 服務時間：以學校指定跨境學童負責人通知爲準；所有校巴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3 特殊安排：如除校曆表外需要其他用車安排，須由學校提前通知校巴營辦商並收取額外車資； 

4 校巴營辦商保留上落站點的最終修改權； 

5 校巴座位有限，如座位不足，校巴營辦商將以交回本協議書之日期先後次序分配座位，校巴營辦商對個別

學童提供服務擁有最終決定權； 

6 校巴營辦商會為每位乘車學童購買港幣一百萬元及人民幣十萬元國內乘車客保險; 

 

(三)  服務費用及付款方式： 

7 甲、乙雙方同意無論當月學童乘坐校巴天數多少，每月車資均統一按以下服務費用收取： 

N22 蛇口劇院     □ 

N23 荔香公園     □ 

 

（3）寳安線 

P1 尚都花園      □ 

P2 凱旋城        □ 

P3 流塘路富盈門  □ 

P4 港隆城商場    □ 

P5 靈芝公園      □ 

P6 寳安天虹      □ 

P7 西鄉碧海城     □ 

P8 深業新岸線     □ 

P9 桃源居         □ 

P10 熙龍灣        □ 

P11 理想居        □ 

（1）福田線 

F1 婦幼保健院   □ 

F2 美城酒樓     □ 

F3 上沙中學     □ 

F4 下沙小學     □ 

 

（2）南山線 

N1  杏花村酒樓 □ 

N2  新德家園   □ 

N3  鼎太風華   □ 

N4  南園村牌坊 □ 

N5  城市山林西 □ 

N6  海月花園   □ 

N7  灣廈村     □ 

（4）松崗線 

S1 松崗公園        □ 

S2 新橋綜合大樓    □ 

 

（5）口岸線 

G 深圳灣口岸      □ 

 

 

乙方：                    （學童家長姓名） 

聯繫電話：                 （國內）;                  (香港) 

香港聯絡人：                 聯繫電話：                

學童深圳詳細住址：                                                      

與學童關係：父親 □    母親 □     其他監護人 □（請注明）              

學童姓名：                （以下簡稱“學童”）男□   女□ 

學校名稱：                                                               

班    級：                 上午班 □  下午班 □  全日班 □ 

 

修訂版 

26/07/2013 

N8  蔚藍海岸       □ 

N9  海洋之心       □ 

N10 邦德教育       □ 

N11 濱海之窗       □ 

N12 城市印象幼稚園 □ 

N13 招商銀行大廈   □ 

N14 灣畔商場       □ 

N15 東海萬豪       □ 

N16 西麗天虹       □ 

N17 麒麟花園       □ 

N18 中信紅樹灣     □

N19 新屋村         □ 

N20 桃源村         □ 

N21 歡樂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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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3 / 2014 學年（自 2013 年 09 月 01 日至 2014 年 07 月 15 日）校巴車資及額外保姆費按 10.5 個月（即，

2014 年 7 月收取該月車資 50%）收取，半日（上午班 / 下午班）與全日同價； 

9 乘坐關口段 / 內運段學童統一以港幣自動轉帳形式於乘車月份的上一個月 25 號前繳付乘車月份車資及額

外保姆費；以現金支付者，則須按第三項車資及額外保姆費每兩個月預收一次，最後一期預收 2.5 月（即

2014 年 5 月至 7 月之車資及額外保姆費一次性繳付）； 

10 每位乘車學童全年車資會以 10.5 個月分期繳付。除退學及校巴營辦商認可之特殊原因之外，所有學童須繳

付全學年 10.5 個月車資； 

11 請選擇付款方式：□自動轉帳。需填寫《直接付款授權書》（見後頁），及提供香港銀行存摺內頁第一頁

（內有戶口號碼及持有人姓名）副本。 

□現金支付。須每兩個月預收一次，最後一期預收 2.5 月。 

12 如逾期未向校巴營辦商繳付校巴車資及額外保姆費，校巴營辦商有權即時終止提供有效校巴服務予上述學

童，而不作另行通知；如學童中途停用校巴服務，後再欲申請乘車，乙方須繳清之前累計欠繳之車資及額

外保姆費，校巴營辦商才繼續提供校巴服務； 

* “額外保姆費”此項費用視乎是否有足夠相關人員協助學童過關。如由本公司提供額外人員協助學童過關，

并帶領學童穿梭口岸，將學童安全地交給車上保姆，則須收取額外保姆費； 

 

(四)  過關安排： 

13 每次過關前，每個學童須攜帶證件袋，袋內必須備有當月有效乘車證、回鄉卡及回港證； 

14 如學童因證件問題或發燒或因病受隔離而未能過關，學童家長 / 監護人須自行到深圳灣口岸校巴營辦商辦

事處接回學童； 

15 證件袋及乘車證如有遺失或毀損需補辦者，每個將收取港幣 $50 之行政費用給校巴營辦商 ； 

 

(五)  其他事項： 

16 如學童感染傳染性高的疾病，如：水痘、麻疹、手足口等疾病，必須按香港醫務衛生署指引，留家休息 14

天，回校乘車時需出示有效香港註冊西醫的證明信件，確保學童已完全康復而且沒有傳染性； 

17 因香港天文台發出三號颶風訊號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香港教育統籌局宣佈小學或幼稚園停課、或香港

運輸署宣佈深圳灣大橋因強風而封閉，校巴營辦商將視乎實際情況停止跨境學童校巴服務，或作出臨時安

排； 

18 本協議所有條款的訂立、效力、釋義、履行和爭議的解決，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約束，甲乙雙方均

願意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管轄權。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同意以上各項條款，將願意配合校巴營辦商所定的各項規則。 

 

甲方：中港通旅運有限公司                    乙方：                   （學童家長姓名） 

                                                       以上姓名正楷書寫 

 

簽署：                                       簽署：                     

日期：                                       日期：                      

深圳灣口岸 

2013/14 年度 

收費 
折港幣 

(按 1.26 計算) 

口岸線 ￥1,000 $1,260 

內 

運 

線 

松崗線 ￥1,400 $1,764 

寶安線 ￥800 $1,008 

南山線 ￥650 $819 

福田線 ￥650 $819 

東海萬豪線 ￥500 $630 

*  額外保姆費 ￥300 $378 


